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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本报7版刊发《物
业撤离拒还17万余元公共收益》
的报道，反映闵行区上陇新村小区
前物业撤离后，业委会查账发现一
笔17万余元公共收益迟迟未入
账。报道刊发后，迅速引发相关部
门高度关注，涉事物业随即被约
谈，相关部门明确督促其尽快完成
公共收益款项入账。12月17日，
记者获悉，涉事物业已将17.8万余
元款项全额归还。

上陇新村建成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属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不
高。小区每年公共收益30余万元，
主要来源于停车费等，这笔资金堪
称小区的“养老钱”，是各项维修开
支的主要来源。今年上半年，小区
业委会查账中发现物业公司账目存
在异常，随后召开业主大会，决议与
前物业服务方上海殷阳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解约。今年7月底，殷阳物业
正式撤离该小区，终止服务。

但业委会后续核查发现，殷阳
物业撤离后，一笔预收的今年8至
12月停车费收益始终未按规定入
账，涉及金额超17万元。此后，业
委会多次向殷阳物业追讨该笔款
项，属地相关部门也积极介入协
调，组织多方召开沟通会，但该款
项仍未如期到账。
面对追讨，殷阳物业辩称，预

收的停车费等公共收益，大部分已
用于小区日常维修支出，不存在

“欠账”情况，但同时承认，在资金
使用程序上确实存在不合规行
为。对此，属地相关部门明确指
出，公共收益必须先存入指定账
户，再按规定流程支取，维修费用
严禁从公共收益中直接抵扣，更不
允许账外操作。针对殷阳物业的
违规行为，相关部门已对其开具
“失信记分单”，强化监管约束。

在“新民帮侬忙”介入后，进一
步推动职能部门加大督办力度，再

次约谈殷阳物业，要求其限期核对
账目、足额归还拖欠款项。12月
17日下午，殷阳物业已按要求将
17.8万余元公共收益全额汇入上
陇新村小区新物业指定账户。属
地相关部门表示，该笔公共收益入
账后，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业主
约定规范支取。若当事双方后续
对实际账目仍存在争议，后续也可
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

本报记者 李晓明

17.8万余元公共收益
前物业全额归还

本报介入后，相关职能
部门加大督办力度

青浦区清河湾路819弄卓越商务广场多位业主向
“新民帮侬忙”反映，前期物业深圳市卓越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卓越物业”）以“机动
车停车位不足”为由，暂停为他们办理包月停车服务。业
主们质疑，“停车位不足”更像是借口，实则是物业方变相
将停车服务与催收物业费“捆绑”，严重侵犯业主的合法
停车权益。记者调查到，12月初，“卓越物业”相关负责人
已被青浦区房管部门处以“失信记分”记3分。同时，“卓
越物业”即将撤场，属地街道正推进临时物业进驻。

“包月停车”突然叫停
业主质疑物业“捆绑催收”

合同条款突然调整
业主高先生介绍，卓越商务广

场是商办用房，地处卓越世纪中心
商圈，他于2015年签订买卖合同，
2017年搬入。据了解，交房至今
的10年左右时间里，项目一直由
卓越物业管理，目前卓越商务广场
无业委会。
“之前几年都是250元/辆/月，

到了2024年下半年，卓越物业主
动降低包月停车费，调整至220元/
辆/月。先到先得，不设固定车
位。”高先生说，降价后，他一直按
“220元包月”价格付费，12月2日，
他跑到物业管理处打算续费，结果
竟被告知“不能包月”。12月以
来，大量业主遭遇了包月续费无门
的情况。12月中旬，卓越物业工
作人员回应业主称，由于“停车位
不足”，所以地库和地面均办不了
包月停车，目前针对所有业主一律
实施临时停车收费标准，即4元/小
时，全天18元封顶。
“10年来，包月停车一直都

有，相关收费标准也写进了物业服
务合同中。没有经过业主大会同
意，物业公司岂可随便调整停车价
格？”业主刘女士说，清河湾路819
弄卓越商务广场既有地下车库，也
有地面停车位，地下车库产权归开
发商所有。她表示，先说开发商持
有的地下车库停车位，按照《关于
进一步贯彻实施〈上海市住宅物业
管理规定〉的若干意见》（沪房规范
〔2021〕6号），“业主大会成立后，

建设单位所有的机动车停车位需要
调整租赁价格收费标准的，建设单
位应当将停车位租赁价格调整方
案（以下简称调价方案）书面告知
业主委员会……协商一致后，业主
委员会应当及时组织召开业主大
会会议对调整建设单位所有的机
动车停车位收费调价方案作出决
定。”简而言之，开发商对自有的停
车位调价，事前也需与业主协商。
而地面停车位产权则为所有

业主共有，根据相关规定，车辆在
共用部分的停放收费事项，由业主
大会决定。涨价或取消包月停车，
必须经过业主大会同意。

借口是停车位不足
在这场风波中，面对业主质

疑，卓越物业不说“调价”，也不讲
“取消包月”，而是搬出“停车位不
足”的口径。那么真的存在其所述
的情况吗？业主高先生质疑道：
“这绝对是物业公司的借口，我们
这些业主只是续费，既然以前可以
包月，有位子停，为何这个月突然
不行了？这个借口实在站不住脚，
而且物业公司也拿不出具体的车
位配比数据。”
刘女士直言，因不满物业服务

质量，包括自己在内，确实存在未
缴纳物业费的情况。鉴于这个背
景，他们认为卓越物业此举目的是
“倒逼业主补缴物业费”，不缴清物
业费，就不予办理包月停车。据她
了解，有少部分业主按时缴纳物业
费，这次就能照常续费，享受包月

服务。“物业费和停车服务不能捆
绑。关于物业费问题，物业公司可
以通过法律方式解决，不应找借口
暂停包月停车。”刘女士说，按现在
的临停价，18元一天，一个月（30
天计算）她需要支付540元，远超
周边其他小区停车标准，“简直是
瞎来，变相涨价，太辣手！每月的
停车成本骤增，不少业主为了省
钱，只能停到外面去了。”
记者与卓越物业取得联系。客

服人员回复，因停车位紧张，所以目
前办理不了包月停车服务，但针对
卓越商务广场的车位配比数据，这
名客服却称不清楚，回答不了。
另外，记者了解到，卓越物业

即将从卓越商务广场撤场，属地街
道正在为该项目寻找新物业。

项目经理被处记分
记者致电青浦区住房保障和

房屋管理局核实情况。该局物业
科工作人员回复，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若物业方强行将“缴物业费”与
“停车服务”捆绑，欠费的就办不了
包月停车，这样的做法属于违规。
对方称，接到业主投诉后，房管部
门与属地街道已多次约谈卓越物
业，但这家物业一直未整改，总是
以“停车位不足”为由，不办理包月
停车服务。
近期，针对卓越物业存在的停

车收费等问题，依据《上海市物业
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失信行为记
分规则》，房管部门已对“卓越物
业”项目经理作记分处理。

“上海物业”小程序显示，2025
年12月6日，青浦卓越商务广场项
目经理被处以失信记分3分，失信
内容为“未按相关政策规定履行相
关职责，经本市房屋行政管理部
门、街镇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仍未
改正的（沪房规范〔2023〕3号）”。

临时物业年底进驻
截稿前，属地青浦区香花桥

街道回复“新民帮侬忙”，清河湾
路819弄卓越商务广场总户数
822户，开发商为上海鸿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在管物业为前期
物业：深圳市卓越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项目内规
划机动车停车位约499个。其中，
地上停车位93个，产权归属为全
体业主；地下停车位为机械车位，
大约406个（由于升降功能损坏，
实际停放车辆数200余个），产权
归属为开发商。最近，在与业主
沟通中，卓越物业称停车资源紧
张，并对业主暂停办理月租停车
续费服务。

香花桥街道表示，针对
投诉，卓越世纪中
心 工 作

站及时启动协调机制。一方面，告
知物业公司负责人不能将停车服
务与催收物业费捆绑，提醒其应通
过合法合规方式催缴欠费，不得侵
犯业主合法停车权益。另一方面，
与业主代表沟通，明确业主要按时
缴纳物业费。

目前，卓越世纪中心工作站代
行业委会职责开展对应工作，向业
主实施意见征询，并按照规定向香
花桥街道提出临时物业服务申请，
推进临时物业的选聘程序。截稿
前，记者获悉，属地街道经综合
考量，在《青浦区临时物业服务
企业预选库》中选定“中舰物业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作为
卓越商务广场现阶段的临
时物业服务企业，新物
业预计于12月23日
进驻。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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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物业”项目经理被失信记分3分

■12月开始，卓越物业暂停了包月停车服务

■清河湾路819弄卓越商务广场


